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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的公告

（第16期）
大金普市场监管公告[2017]17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有关规定，按照《大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公布制度》的相关要求，现将我区抽检的87批次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信息公布如下：

本期公布的食用农产品为畜禽肉及副产品、水产品、鲜蛋、蔬菜、水果。抽检依据是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》（GB 2762-2012)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35号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560号》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》（GB 2763-2014）、等标准及相关要求。抽检项目包括克伦特罗、沙丁胺醇、氟苯尼考、恩诺沙星+环丙沙星、莱克多巴胺、孔雀石绿、硝基呋喃代谢物、氯霉素、毒死蜱、多菌灵、氧乐果、克百威、五氯硝基苯等指标。本期公布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覆盖我区23个单位，共抽检食用农产品样品批次87批次，其中：畜禽肉及副产品14批次，水产品21批次，鲜蛋4批次，蔬菜41批次，水果7批次，其中3批次蔬菜和1批次鸡蛋不合格。
特此通告。

附件：
1. 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合格信息
2. 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信息
 
大连金普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10月12日


